济南市历城区城管局（区综合执法局）行政执法职责与权限

历城区城管局（区综合执法局）贯彻党的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的方针和政策，落实党中央关于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和区委有关工作安排，推动全区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国务院和省、市、区政府关于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有关规定；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拟订全区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实施细则、具体措施、办法并组织实施。
（二）根据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制定城市管理专业规划及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相关城市管理标准的组织实施、监督检查。组织实施容貌管理与景观照明的标准和规定。

（三）负责市容市貌管理。牵头组织实施城市容貌综合整治工作；负责临街建筑物外部改造装修或临街门窗变更监管。

（四）负责环境卫生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城区道路保洁的监督管理；负责城区保洁应急事件处理；负责建筑垃圾消纳场所扬尘治理的监督管理；负责生活废弃物和餐厨废弃物的监督管理。

（五）负责户外广告和城市景观照明的监督管理；负责城市大型户外广告设置的日常监管；负责对商业牌匾设置进行技术规范的指导及监督管理。

（六）承担规范建筑垃圾处置管理的责任。会同有关部门对建筑垃圾、拆迁垃圾、装修垃圾等运输实施管理；负责规范建筑垃圾管理秩序；组织实施建筑垃圾管理办法和细则；负责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日常监管；负责建筑垃圾处置场（点）建设、运行及日常监管；对工程施工现场的环境卫生实施监督。负责主管范围内建设工程招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七）会同有关部门对城市管理设施项目进行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组织对城市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的管理检查。提出设置生活垃圾处理场所的建议；对环卫设施的建设、拆迁进行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对新建道路、居民小区、单位的公共环卫设施（公厕、垃圾中转站等）进行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和竣工验收进行监督管理。

（八）负责区级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规划、建设、运行；督促落实城市市容维护管理工作。

（九）负责城市管理资金的管理使用；负责城市管理特许经营的具体实施工作；负责环境卫生各项规费的收缴；组织实施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推进城市管理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和产业化发展。

（十）负责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依照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相关政策、措施、标准，指导街镇做好城乡环卫一体化相关工作。受区政府委托负责全区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工作。

（十一）承担行使市容环卫、市政公用、绿化管理、城市规划管理、房屋管理、城市建筑管理、人防管理（涉密事项除外）、城市环境保护（仅限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饮食服务业油烟污染和乱排污水影响市容环境）、工商行政管理（仅限户外公共场所占道经营、违规设置广告）、水行政管理、农业行政管理、农业机械管理、畜牧兽医管理、粮食流通管理等14个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及其相关行政强制权。

（十二）负责统一组织、调度全区重大和专项综合行政执法活动；负责重大案件和特定案件的查处以及跨镇（街道）执法的组织协调工作。负责对镇（街道）派驻执法中队的业务培训、指导、部门沟通协调工作，并对执法情况进行检查、监督。监督管理、指导各街镇有关城市管理方面的工作。

（十三）负责对全区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检查，纠正、处理全区综合行政执法工作中的处罚不当和不作为行为；负责全区综合行政执法案件的备案管理工作。

（十四）承办有关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的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

（十五）健全完善与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明确职责边界；建立综合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机制；推进综合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

（十六）完善执法监督工作机制；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执法审核制度；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健全行政执法体制，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

（十七）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建立健全执法队伍管理制度，强化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全面提高执法人员专业素质和管理能力；创新行政执法方式，不断提升执法和服务水平，妥善处理执法中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切实维护好市场秩序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十八）负责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的办理工作。

（十九）负责本部门党的建设、意识形态、宣传思想、群众工作和社会动员工作。

（二十）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二十一）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十二）职能转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务改革，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深化“一次办好”改革和市委、市政府 “一次办成”改革的要求，组织推进本系统转变政府职能。

（二十三）有关职责分工

1.关于人防管理方面违法行为监管的职责分工。区城管局（区综合执法局）负责对住房城乡建设局（区人防办）移送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人防办）负责对人防方面实施统一监管，对违法案件进行专业认定并移送区城管局（区综合执法局）。

2.关于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区城管局（区综合执法局）负责本部门行政权力事项的动态调整。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行使经区政府批准集中的城市管理领域相关行政许可及关联事项。两部门建立健全衔接配合机制，依法履行职责分工,强化在联络会商、信息互通、业务协同等方面相互配合。

